
大力弘扬宪法精神，推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12月4日国家宪法日宣传教育弘扬宪法精神维护宪法权威 

保卫部应急救援大队   宣（一）
2024年12月2日



今年12月4日是第十一个国家宪法日，正值中华人民共和 国

成立75周年，也是新中国第一部宪法颁布70周年。为认真贯 

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宣传

习近 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文化思想，大力加强宪法宣传教育，

弘扬宪 法精神，持续推动“八五”普法、依法治企规划全面

落实，为集团生产经营营造良好法治环境。



宪 法 宣 誓 誓 词

我宣誓：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维护宪法权威，履行法

定职责，忠于祖国、忠于人民,恪尽职守、廉洁奉公，接受人

民监督，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

国努力奋斗！



我们要坚持的六个原则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坚 持 中 国 共 产 党 领 导

坚 持 以 人 民 为 中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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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 持 民 主 集 中 制 原 则

坚 持 全 面 依 法 治 国

坚 持 和 平 发 展 道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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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宪法的基本精神和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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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宪法的基本精神和特征

一、坚持党的领导

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领导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

从历史、现实和未来三个维度,确立

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核心的宪法地位。

坚持党的领导，是历史和人民的必然

选择,是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和

强起来的必然要求，是由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崇高目标和国家根本任务决定

的。
宪法以根本法的形式反映了党带领

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取得的

成果，确立了在历史和人民选择中

形成的党的领导地位。

任何人以任何借口否定中国共产党领

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都是错误的、

有害的，都是违反宪法的，都是绝对

不能接受的。



我国宪法的基本精神和特征

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国家的主人。我国宪法是充分保障人民权利、实现人民

当家作主的宪法，是不折不扣的人民的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主要体现在：

人民通过人民代表

大会制度，掌握和

行使国家权力；

人民依照宪法和法

律规定，通过各种

途径和形式，管理

国家事务，管理经

济和文化事业，管

理社会事务；

实行基层直接民主、

群众自治，实行自我

管理、自我教育、自

我服务、民主监督；

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

平等，依法享有权利，

切实履行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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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宪法坚持党中央的

统一领导，国家机构

实行民主集中制原则；

坚持民主与集中、民主与

法治、代议民主与协商民

主、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

人民民主与党内民主等相

互配合、相辅相成；

既充分发扬民主，又集中力

量办大事，从体制上破解了

“民主与效率不可兼得”的

世界性难题，充分体现我国

宪法的制度特色和效率优势。

我国宪法的基本精神和特征

三、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体现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要求，是我国国家机构的组织与活动原则。



我国宪法的基本精神和特征

四、坚持全面依法治国，这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重要保障。

我国宪法确立了社会

主义法治的基本原则，

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

和国实行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

家。

国家维护社会主义法

制的统一和尊严。

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

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

和法律的特权。

规定不同国家机构的职

权范围,保证国家的立

法、行政、司法等公权

力在宪法框架下和法治

轨道上有序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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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立国家宪法日的目的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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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立国家宪法日的目的和意义

• 宪法是一个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

是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

• 2014年11月1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设立国家宪法日。

• 国家宪法日是为了增强全社会的宪法意识、弘扬

宪法精神、加强宪法实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而在每年12月4日设立的节日。

每年12月4日为国家宪法日：

• 所有的法律都必须根据宪法产生，不得违反宪法，违

反宪法的法律是无效的。如果把法律体系比喻为一棵

大树，宪法就是树根，其他法律就是树干和树枝。

• 宪法规定国家最根本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制度，公民

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以及国家机构组织和活动的基本

原则。

• 宪法具有最高法律效力，是制定其他法律的依据，所

有的法律都要诞生在宪法之下，服从于宪法精神。

宪法是什么：



设立国家宪法日的目的和意义

现有宪法历经五次修订：

第一次：1988年4月12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第一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案》；

第二次：1993年3月29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第一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

案》；

第三次：1999年3月15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第二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

案》；

第四次：2004年3月14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第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

案》进行了修正；

第五次：2018年3月11日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

议第三次全体会议，经投票表决通过了《中华人

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



设立国家宪法日的目的和意义

设立国家宪法日，是一个重要的仪式，传递的

是依宪治国、依宪执政的理念。

设立国家宪法日，不仅是增加一个纪念日，更

要使这一天成为全民的宪法“教育日、普及日、

深化日”，形成举国上下尊重宪法、宪法至上、

用宪法维护人民权益的社会氛围。

设立国家宪法日，也是让宪法思维内化于所有

国家公职人员心中。权力属于人民，权力服从

宪法。公职人员只有为人民服务的义务，没有

凌驾于人民之上的特权。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

的行为都必须予以追究和纠正。



设立国家宪法日的目的和意义

1、增强全社会的宪法意识；

2、弘扬宪法精神，加强宪

法实施；

3、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4、增强公民的宪法观念；

5、凸显社会主义法治必

须坚持党的领导；

6、展示法治中国的良好

国家形象；



新时代如何弘扬宪法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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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宪法实施，维护宪法权威，最重要、最根本的

是要加强党对宪法实施的领导。

新时代如何弘扬宪法精神

保障宪法实施，维护宪法权威，必须积极稳妥推进

合宪性审查工作。

保障宪法实施，维护宪法权威，必须加强宪法宣传教育。



宪法和国旗法、国歌法、国徽法等宪法相关法

12月4日国家宪法日宣传教育弘扬宪法精神维护宪法权威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

共和国国旗为五星红旗；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为《义勇军进行曲》；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中间是五星照耀下的

天安门，周围是谷穗和齿轮。

国旗、国歌、国徽是宪法确定的国家重要

象征和标志，颁布和实施《国旗法》《国

歌法》《国徽法》是落实宪法规定的重要

举措。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法》节选

第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象征和标志。每个公民和组织，都应当尊重和爱护

国旗。

第六条 国务院各部门，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中

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地方各级委员会，应当在工作日升挂国旗。 全日制学校，除寒假、暑假和星期

日外，应当每日升挂国旗。

第十三条 升挂国旗时，可以举行升旗仪式。举行升旗仪式时，在国旗升起的过程中，参加者应当面

向国旗肃立致敬，并可以奏国歌或者唱国歌。 全日制中学小学，除假期外，每周举行一次升旗仪式。

第十七条 不得升挂破损、污损、褪色或者不合规格的国旗。

第十八条 国旗及其图案不得用作商标和广告，不得用于私人丧事活动。

第十九条 在公共场合故意以焚烧、毁损、涂划、玷污、践踏等方式侮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的，依

法追究刑事责任；情节较轻的，由公安机关处以十五日以下拘留。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法》是为了通

过国家立法对国歌的奏唱场合、奏唱

礼仪和宣传教育进行规范而制定的法

规。2017年9月1日下午，《中华人民

共和国国歌法》获十二届全国人大常

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表决通过，于

2017年10月1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法》节选

第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是 《义勇军进行曲》。

第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象征和标志。一切公民和组织都应

当尊重国歌，维护国歌的尊严。

第七条 奏唱国歌时，在场人员应当肃立，举止庄重，不得有不尊重国歌的行为。

第八条 国歌不得用于或者变相用于商标、商业广告，不得在私人丧事活动等不适宜

的场合使用，不得作为公共场所的背景音乐等。

第十一条 国歌纳入中小学教育。中小学应当将国歌作为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内容，

组织学生学唱国歌，教育学生了解国歌的历史和精神内涵、遵守国歌奏唱礼仪。

第十五条 在公共场合,故意篡改国歌歌词、曲谱,以歪曲、 贬损方式奏唱国歌，或者以

其他方式侮辱国歌的，由公安机关处以警告或者十五日以下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

追究刑事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法》是为了维

护国徽的尊严，增强公民的国家观念，

发扬爱国主义精神，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宪法》制定的国家基本法律，

于1991年10月1日起施行。2020年10月

17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

二次会议表决通过关于修改国徽法的

决定，决定于2021年1月1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法》节选

第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象征和标志。一切组织和公民，

都应当尊重和爱护国徽。

第十条 国徽及其图案不得用于： 

（一）商标、广告； 

（二）日常生活的陈设布置； 

（三）私人庆吊活动

第十一条 不得悬挂破损、污损或者不合规格的国徽。

第十三条 在公共场合故意以焚烧、毁损、涂划、玷污、践踏等方式侮辱中华人民

共和国国徽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情节较轻的，由公安机关处以十五日以下拘留。



《刑法》规定

第二百九十九条 【侮辱国旗、国徽、国歌罪】

在公共场合，故意以焚烧、毁损、涂划、玷污、践

踏等方式侮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国徽的，处三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

在公共场合，故意篡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歌

词、曲谱，以歪曲、贬损方式奏唱国歌，或者以其

他方式侮辱国歌，情节严重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

罚。

国旗、国徽、国歌，都是国家的象征。尊重和

爱护国旗、国徽、国歌、是每一位公民的法定义务，

让我们共同维护国旗、国歌、国徽尊严，不负新时

代，共筑中国梦。



弘扬宪法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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